浮教安字〔2020〕10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浮梁县中小学法治教师和法治辅导员配备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
按照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司法厅《江西省中小学法治教师和法治辅导员配备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景德镇市中小学法治教师和法治辅导员配备管理的通知》要求，经研究，决定进一步加强全县中小学法治教师和法治辅导员的配备和管理。
各校要把法治教师和法治辅导员的配备管理工作作为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的重要举措，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并按照规定要求配齐配强法治教师和法治辅导员，进一步明确法治教师和法治辅导员的职责，保障其工作的权益。同时，要加强业务培训，教育教学，课外活动管理和考核，充分发挥中小学法治教师和法治辅导员的职责作用，努力形成青少年法治教育宣传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请各校接通知后尽早完成法治教师和法治辅导员配备工作，并4月30日下午下班前将《浮梁县中小学法治教师和法治辅导员信息登记表》（见附件）填写完成报送至信箱：1966139559@qq.com。
联系人：局普法办张有发，联系电话：13879883088（773088）。
附件：1.浮梁县中小学法治教师和法治辅导员配备管理规定
2.浮梁县中小学法治教师信息登记表
3.浮梁县中小学法治辅导员信息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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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浮梁县中小学法治教师和法治辅导员
配备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景德镇市中小学法治教师和法治辅导员配备管理规定》精神，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法治教师、法治辅导员（以下简称中小学法治人员）的配备管理，大力推进全县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中小学法治人员是指专兼职法治教师和法治辅导员。中小学法治人员应该在本校在岗教师中选聘。
第三条 中小学法治人员按照隶属关系，由所在学校负责配备和管理。
第二章 任职条件
第四条 法治教师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政治素质好，品德优秀，作风正派；
（二）热爱学校法治教育工作，熟悉相关法律知识；
（三）具有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
第五条 法治辅导员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政治素质好，品德优秀，作风正派；
（二）热爱学校法治教育工作，熟悉相关法律知识；
（三）具有较强的课外活动组织协调能力。
第三章  选聘配备
第六条 法治教师应当从本校具有法律专业的教师或者语文、政治、历史等专业教师中选聘，可以专职也可以兼职，具体人员数量按照法治教学大纲要求由学校确定。原则上县城（区）每所学校不少于3名，农村乡镇学校不少于1名。
第七条 法治辅导员是学校法治教育行政人员，应当从本校具有法律专业的教师或者团委干部、少先队辅导员中选聘，可以专职也可以兼职，具体人员数量按照法治教学大纲确定的课时由学校确定。原则上每所学校不少于1名。
第四章  主要职责
第八条 法治教师的主要职责：
（一）协助校长、法治副校长制订学校年度法治课程教育计划，开设法治教育课程；
（二）负责承担法治教学大纲规定的相关课程的讲授；
（三）配合法治副校长和法治辅导员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等活动。
第九条 法治辅导员主要职责：
（一）协助校长、法治副校长制定学校年度法治宣传教育活动计划；
（二）负责组织开展法律知识竞赛、学法用法演讲、法律故事宣读、法治文艺汇演、法治书画展览、法治图书阅读等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三）负责学生法治安全教育咨询、矛盾调解等工作。
第五章 考核管理
第十条 法治教师考核管理：
（一）法治教师由学校按照与其他学科教师同等身份进行管理，学校要为法治教师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二）法治教师的业务培训，按照学校隶属关系，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纳入中小学教师“国培计划”和“省培计划”予以统筹安排，司法行政部门负责业务指导。经考核合格者，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司法行政部门颁发培训合格证书，不合格者不得继续担任法治教师；
（三）法治教师的工作考核由学校按照教师考核的有关要求进行，主要考核承担学校开设法治课程讲授、协助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等情况。开设相关课程与学校其他学科课程享受同等工作量待遇，并根据实际工作情况给予适当的工作补贴，具体标准由学校确定。
第十一条 法治辅导员考核管理：
（一）法治辅导员按照与学校其他学科教师或者职员同等身份由所在学校管理，学校要为法治辅导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二）法治辅导员的业务培训，按照学校隶属关系，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纳入中小学教师“国培计划”和“省培计划”予以统筹安排，司法行政部门负责业务指导。经考核合格者，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司法行政部门颁发培训合格证书，不合格者不得继续担任法治辅导员。
（三）法治辅导员的考核工作由所在学校按照教师或者职员的有关要求进行，主要考核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学生法治安全教育咨询与矛盾调解等工作情况。法治辅导员的工作业绩，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折算相应工作量，并按照实际工作情况给予适当的工作补贴，具体标准由学校确定。
第十二条 法治教师和法治辅导员开展工作所需要的经费，列入所在学校公用经费支出，工作补贴列入所在学校绩效工资核发。
第十三条 法治教师和法治辅导员的配备情况，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列入学校年度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由县教育体育局、司法局列入县教育行政部门、司法行政部门普法宣传教育和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工作的重要指标。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县教育体育局、县司法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各中小学可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并做好备案。
第十六条 县职高学校法治教师和法治辅导员配备管理，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本规定从2020年5月12日起执行。
附件2
浮梁县中小学法治教师信息登记表
	学校
	姓名
	性别
	专业
	专职/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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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原则上县城学校不少于3名，农村乡镇学校不少于1名。
附件3

浮梁县中小学法治辅导员信息登记表
	学校
	姓名
	性别
	专业
	专职/兼职
	联系电话

	
	
	
	
	
	

	
	
	
	
	
	

	
	
	
	
	
	

	
	
	
	
	
	

	
	
	
	
	
	


备注：原则上每所学校不少于1名。
浮梁县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2020年4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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